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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台灣未來參與國際 NGO網絡，一方面旨在實踐多元外交，亦即新政府

的外交政策主張，亦可謂當前我國在中共強力打壓之下，置身於國際間既存

不對稱的外交態勢當中，透過角色（actors）與議題（issues）的結合，亦即

藉軟性與硬性議題的設定，善用時機與資源，有效連結第二軌道外交與非政

府組織，以尋求各種可能途徑，達成外交目標的新外交戰略思維。未來，中

共大國外交影響勢必益加深遠，對台灣言，多元外交的戰略途徑，不僅益形

迫切，尤具重要戰略意義。至於如何及早落實台灣參與國際 NGO網絡，尤

其與安全議題有關的多邊對話機制，裨益第二軌道外交的順利開展，則其基

本條件或策略則至少應包括：第一、政府部門必須有全盤性的規畫，進而尋

求國內建立共識；第二、有效整合國內學術機構與民間智庫的人力資源與現

有國際網絡關係；第三、由相關部會編列長期性的專門預算加以支援；第四、

自創定期性安全論壇，設計有特色的安全議題，吸引其他國家學者專家來台

參加；第五、充實國內的研究水平，在各個主要的全球性安全合作議題，以

及區域安全合作議題方面，培養高素質、具國際視野的軍文雙方之政策研究

人才，擔任參與第二軌道外交的尖兵，俾能在國內對輿論以及對政府政策發

揮一定的影響，又能在國際場合受到矚目與敬重。 

關鍵詞：安全議題、第二軌道外交、非政府組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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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外交困境始終是我國揮之不去的夢魘。新政府如何突破封鎖，克服外交

難題，顯然考驗「多元外交」的政策主張。 1參與國際非政府組織

（Non-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s， NGOs）網絡，一方面是實踐多元外交

政策的重要選擇，亦可謂當前我國在中共強力打壓之下，置身於國際間既存

不對稱的外交態勢當中，透過角色（actors）與議題（issues）的結合，2亦即

藉軟性與硬性議題的設定，善用時機與資源，有效連結第二軌道外交，以尋

求各種可能途徑，達成外交目標的新外交戰略思維。未來，中共大國外交影

響勢必益加深遠，對台灣言，多元外交的戰略途徑，不僅益形迫切，尤具重

要戰略意義。 

    長久以來，我國外交政策窘境的濫觴，尤其無法參與全球性與區域性安

全議題的 NGOs與對話機制，固然中共無所不用其極的打壓行動，以及區域

組織成員國屈從於北京當局是主因，然而過去台灣未能積極參與第二軌道活

動，則並非全然中國阻撓之故，而是自身的先天不足、後天失調所致。根本

而論，國內各研究機構在全球性安全與和平議題的研究方面基礎薄弱，長期

的外交孤立也限制了台灣學者的研究動機與歷練機會，同時過去國防部與外

交部也不重視這些聯繫網路，國防部也不鼓勵軍事單位與人員參與純軍事領

域外的學術交流活動，外交官也普遍缺乏這方面的專業素養，都是限制我國

有效參與多邊對話機制的重要因素。3 

                                                 
1 陳水扁，新世紀、新出路：陳水扁國家藍圖 1—國家安全（台北：陳水扁總統競選指揮中心國家

藍圖委員會，1999年 11月），頁 127-31。 
2 Richard W. Mansbach, Global Puzzle: Issues and Actors in World Politics ( Princeton, N. J.: Houghton 

Mifflin Company. 1994). 
3 朱雲漢，「全球主義、區域主義及第二軌道外交：台灣務實外交的新座標」，國際空間再突破之策

略學術研討會論文。台北：財團法人國家發展研究文教基金會，民國 85年 11月 23日，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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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儘管利用第二軌道外交參與 NGOs，尤其與安全合作議題有關的全球性

或區域性多邊對話機制，難度極高，卻是必要的戰略選擇。蓋與其他國家建

立戰略安全合作關係，實乃確保台海和平安全與穩定，建立堅實的生存與發

展的基石。冷戰結束後，國際安全環境發生劇烈變化，固然我們外交上的威

脅有增無減，但全球性追求和平穩定的外交努力，則益發明顯，無疑這也正

是我們致力多元外交，廣結善緣的契機。因此新政府如何整合朝野各界意

見，共謀突圍之道，創造有利的外交戰略態勢與條件，逐一達成「多元外交」

之政策目標，顯然已刻不容緩。據此，本文旨在探討台灣未來參與國際 NGOs

網絡的策略當中，有關將安全議題、第二軌道外交與非政府組織連結的戰略

思維。 

壹、多元外交策略的 SWOT分析  

多元外交，過去是我國總統大選期間民進黨所提出的政見，現在業已自

然成為新政府思索台灣全面參與國際社會，突破外交困境的戰略構想。4此

一構想揭示出我國面對中共猛烈窄化與矮化我國際生存空間之際，我們理應

拋棄保守與被動的作為，而以一整體、多元與前瞻的戰略思維加以應對，才

能有效突圍，開拓出路。其中，無疑 NGOs更是台灣提昇國際地位與發揮影

響力的場域。5以下將針對當前我國多元外交策略的優勢、弱點、機會與威

脅做扼要的討論。 

一、優勢 

儘管外交處境艱難，但並不意味我國的國際影響力減弱，也未必危及國

                                                 
4 陳水扁，新世紀、新出路：陳水扁國家藍圖 1—國家安全，頁 111-53。 
5 同前註，頁 131。另參閱：周世雄，國際體系與區域安全協商（台北：五南圖書公司，1994）,pp.71-81;

周世雄,「國際情勢對我國參與國際社會之限制與展望」，國際空間再突破之策略學術研討會論文。

台北：財團法人國家發展研究文教基金會（民國 85年 11月 23日）,頁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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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安全。基本上，影響一國在國際社會地位及其安全最重要因素除了軍事力

量之外尚有所謂的軟性力量(soft power)，即軍事與科技水準、經濟貿易實力

與民主文化素養等三要素。而國家要在以上三大要素中加強其國力，並不必

然以「外交」或「政府官方」為大前提。  

    善用國際 NGOs 目標之一顯然在於將我外交政策納入國際經濟與安全

的整體架構。亦即在國際權力關係合縱連橫的邏輯下，運用國際社會多邊與

整體的形勢，將台灣納入國際或區域的經濟與安全架構之內，並依此訂定戰

略。就國際經濟而言，台灣的企業經驗豐富、活力充沛，已是國際經濟的重

要成分，在當前這種區塊經濟形成的過程中，台灣如能依層次、有計劃地積

極參與各個區塊經濟，將可提供很大的貢獻。在國際安全上，台灣也應將國

防政策建立在以國際社會為依託的基礎上，尤其是美國「明交往，暗圍堵」

的中國戰略方針之中。身為小國的台灣，在中共不承認我主權獨立的事實情

況下，將無可避免在國際社會中與中共處於對立局面。台灣所立足的戰略地

位固然提供了有利的籌碼，也必然伴隨風險，這乃客觀形勢使然，非主觀想

法所能完全避免。當兩岸似乎漸行漸遠之時，我們理應勇於面對現實，不必

退縮。 

    尤其，第二軌道外交絕對應該是今後我國「多元外交」的重要途徑之一，

不僅因為這已經成為各國參與國際事務的重要渠道，而且第二軌道外交更是

突破中共外交封鎖的不二法門。我國在第二軌道外交領域中的參與機會，雖

然業曾不斷遭遇中共的阻撓，但整體而言比較容易得到非邦交國代表的聲

援。同時在第二軌道外交的領域裏，我們擁有優勢條件，一方面台灣多元社

會所具備旺盛民間活力，更有機會展現出來，也能得到其他國家的認同；此

外，台灣在一定範圍內可以有主動出擊的空間，亦即可以自行選擇議題，並

開創新的雙邊或多邊對話與協商管道，尋求戰略安全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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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弱點 

儘管台灣參與為數頗多的國際 NGOs，也具備足夠的參與多邊安全合作

對話機制的條件，但在全球層次所創立的安全議題多邊對話管道上，台灣幾

乎沒有主動出擊的空間（詳如表一），在這一方面是亟待努力的。6而就現況

而言，在台灣與美國科學界重要組織，例如「關懷科學家聯盟」（Union of 

Concerned Scientists）、「資然資源維護理事會」(Natural Resources Defense 

Council)與「美國科學家聯盟」(Federation of American Scientists)等進行學術

交流活動時，幾乎從來不涉及安全與和平研究的議題領域；台灣的研究機構

與歐洲幾個最重要的和平研究機構，例如挪威的和平研究所、瑞典的斯德哥

爾摩國際和平研究所（SIPRI）、漢堡的和平研究與安全政策研究所、法蘭克

福的和平研究所等，幾乎沒有任何制度性的交流與合作關係。在最負盛名的

「帕古瓦西會議」(Pugwash Conference)旗下所舉辦的各種國際研討會中，台

灣也不曾參與。目前唯一有的定期對話管道是由國內「高等政策研究學會」

（CAPS）與倫敦的國際戰略研究所（IISS）所舉行的例行性學術會議。1995

年由「國策中心」與「帕古瓦西會議」歐洲分會組織；義大利的「國際裁軍

與解決爭端研究院」（International School on Disarmament and Research on 

Conflicts）在台北合作舉辦「後冷戰時期亞太集體安全」國際會議，並邀請

「帕古瓦西會議」 (Pugwash Conference)秘書長及「美國科學家聯盟」

(Federation of American Scientists)執行長與會，算是一大突破。 

    至於區域層次方面，台灣雖位居於東北亞與東南亞交接之處，但不僅無

一東亞國家承認中華民國，而東北亞或東南亞的安全對話論壇，也都將台灣

排斥在外。以東南亞為例，台商在此地區投資高達 300億以上美金，並有「南

向政策」協助國內廠商向此地區發展，但卻非東協對話伙伴活局部對話伙

伴。在北京施壓之下，台灣一直被官方第一軌道(track one)「東協區域論壇」

                                                 
6朱雲漢，前揭文，頁 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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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EAN Regional Forum, ARF）及非官方第二軌道(track two)「亞太安全合

作理事會」(Council for Security Cooperation in the Asia Pacific, CSCAP)排除

在外。在亞太多邊安全論壇中，台灣除自 1991 年起參加印尼主辦的「處理

南海潛在衝突研討會」（簡稱南海會議）之外，幾無其他參與管道。 

    東協的第一軌道安全機制──東協區域論壇，由於在 1996年 7月在雅加

達召開的第三屆東協區域論壇會議中，設定了會員必須是主權國家之標準，

使我國參與此一安全機制之希望落空。就議題來看，東協區域論壇目前所關

注的幾個重點，如信心建立措施，核武不擴散，和平維持，搜難救援協調合

作等議題都仍處於初探之階段，而真正如台海危機，朝鮮半島及南海危機等

緊迫性問題，在台灣與北韓的缺席下及中共的介入下，各國明知議題之重要

性但卻避而不談，對我安全助益有限。 

   至於東協的第二軌道安全機制──亞太安全合作理事會，我國目前也只

能以個人觀察員身份參與；而「亞太安全合作理事會」下的幾個工作小組運

作中，其中海洋安全合作，合作性暨綜合性安全概念及信心安全建立措施與

透明化等三工作小組，討論內容大體仍不出東協區域論壇之議題，至於另一

與我較為相關之北太平洋安全合作強化工作小組，從參與成員來看，大致包

括澳大利亞、加拿大、歐聯、印尼、日本、紐西蘭、俄羅斯、南韓、美國等

國，以太平洋國家居多，東協國家參與反而有限，顯然不是東協國家關心之

重點，由此可見我對東協組織之參與及東協安全機制對我安全問題幫助都極

為有限。 

    台大教授朱雲漢曾指出，過去台灣未能積極參與這些安全與和平議題領

域的第二軌道活動，並非中共阻撓之故，而是自身的先天條件不足。國內各

研究機構在全球性安全與和平議題的研究方面根本毫無基礎，長期的外交孤

立也限制了台灣學者的研究動機與歷練機會，同時過去國防部與外交部也不

重視這些聯繫網路，國防部也不鼓勵軍事單位與人員參與純軍事領域外的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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術交流活動，外交官也普遍缺乏這方面的專業素養。7 

三、機會 

    後冷戰時期，國際體系之發展所具有的特色與趨勢，乃是提供我們發展

多元外交的絕佳機會，這些特色包括：8 

‧ 政治上各國傾向更多的獨立與自主，以追求其在國際社會之獨立人格。 

‧ 經濟上各國傾向更多的整合與互賴，使得許多國與國之間互動主要立基

在經貿關係上。 

‧ 社會價值上越民主的國家社會越多元化，但在民主國家之間的社會價值

與文化卻更迅速地彼此滲透與融合。 

‧ 國際與國內的畛域越來越模糊，使得許多議題（如環保）已跨越國際關

係或國內事務之鴻溝，從而重新界定了「外交」之定義與範疇。 

‧ 在全球第三波民主化之波瀾中，民間力量在國際社會中扮演的角色越來

越重要，從而提供人民在「外交」發揮力量之舞台。 

以上五大特色造成主權國家不再是國際社會之唯一重要角色或活動單位；換

言之，除第一軌道外交外，未來的國際社會將有更大的第二軌道外交發展的

空間。此外，全球民主化的興盛將使得未來政府之許多職能將直接由「民間

社會」來監督甚至經營。換言之，若干官方的外交的活動，將包含更寬廣的

民間與企業組織的參與。 

    其次，值此後冷戰時期，國際化與多元化也是大勢所趨。台灣的外交取

向已不能再拘泥於傳統認知，而應從更多元的角度切入，例如人權、環保、

                                                 
7 同前註，頁 5。 
8 宋學文，「我國在第二軌道外交之功能與限制」，政策月刊，第 50期（1999年 9月 1日）。URL： 

http://www.kmtdpr.org.tw/4/50-6.htm。另參閱：Thomas W. Robinson, ”Trends in Post-Cold War Balance 

in the Asia-Pacific Region,” in Bunn Nagara and Balakrishnan eds., The Making of a Security 

Community in the Asia-Pacific (Kuala Lumpur: Institute of Strategic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 

1994),p.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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婦女、族群、反毒、草根民主、教育、社區，以至安全合作等議題。這些都

是後冷戰以來國際社會最關切的新興議題，也是我政府近來戮力以赴的新焦

點，我們應藉由交流讓國際社會對台灣產生好感與認同，而這方面的議題正

是當前中共最貧乏與最忌諱的。未來如果我們能在持續我們經貿外交的同

時，也加強這些非經濟議題的關切與努力，可為我們自己開拓更寬廣的外交

空間，並獲得友邦更深厚與誠摯的友誼。深化我與友邦民間的網絡關係，特

別是善加利用 NGOs的功能，更是理應著重之處。我們也應將台灣的生存空

間與利益開放給國際社會，除了發揮資源分享的崇高理念，亦可藉「國際化」

來化解台灣被「大陸化」的壓力。這方面的努力，大抵可從我國參與 NGOs

的情況看出一斑（參閱表一）。 

 

表一、我國參加之非政府間國際組織分類表 

類別 數目 類別 數目 類別 數目

科技類 91 文化藝術類 30 教育類 20 

新聞類 3 法律警政類 10 工會類 80 

工程類 16 交通觀光類 20 休閒娛樂類 26 

體育類 97 工業技術類 29 電子機械類 11 

醫藥衛生類 207 礦業能源類 12 生態保育類 17 

農林漁牧類 42 商業金融財經類 68 宗教哲學類 59 

研究發展管理類 69 社會福利類 44 婦女童軍聯誼類 8 

資料來源：http://www.mofa.gov.tw/almanac/appendix/page8.htm 

 

     我國雖然僅參加一千個左右的 NGOs，但與其它西方國家相比並不遜

色，顯見我國民間團體的的活力。許多 NGOs是政府間國際組織的觀察員，

或與政府間國際組織有密切聯繫，例如我國是國際牙醫聯盟的會員，而國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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牙醫聯盟與世界衛生組織有聯繫，我國可藉著與這些非政府間國際組織，來

廣結善緣、爭取支持。陳水扁總統充分瞭解民間團體的力量，已將民間團體、

NGOs的途徑，列為推動我國外交的重要方法，為了使民間團體能發揮更大

力量，新政府應扮演協調、輔導、資訊提供、及協助的功能，使我國的民間

組織能夠在有限的資源下，發揮參加 NGOs的最大功能，以幫助政府與這些

NGOs建立與政府間國際組織的聯繫，9並且凸顯多元外交的特色。 

四、威脅 

從晚近北京的種種對台舉措觀察，不難發現未來中共除了持續升高對台

灣的文攻武嚇，以迫使新政府儘速坐上政治談判桌之外，對台灣的外交打壓

也會更加密集，具體作法大致有以下幾種：(1)要求各國支持一個中國的原

則，承認台灣是中國的一部份；(2)威脅利誘台灣的邦交國，以削弱台灣作為

主權國家的地位；(3)封殺台灣參與政府間國際組織的機會，阻擾重要的國際

會議或活動在台灣舉行；(4)威脅西方國家、日本、及東協國家不得與台灣進

行官式或高層互訪；(5)對台進行國際宣傳戰，一方面宣揚「一國兩制」模式

的優點，另一方面抹黑台灣是「麻煩製造者」；(6)對美國施壓，要求美國停

止對台軍售，及透過美國逼迫台灣走上談判桌。 

面對中共的外交攻勢，首先新政府仍將面臨外交與兩岸關係渾沌不明的

困境，儘管新政府試圖擺脫「中國因素」對台灣外交政策制定上的制約，但

北京絕不會輕易不會讓台灣脫身。其次，誠如陳水扁先生的外交白皮書所

言，國際局勢的趨勢正朝「多元的互賴格局」前進、全球化與地球村的觀念

正在浮現、跨國界及超主權的現象日趨普遍。然而，真正地球村的實現仍然

是一個遙遠的夢，國家主權的觀念、國家利益、與權力仍是主宰國家行為的

最重要因素，而新政府也必須本著現實主義來制定外交政策。第三，誠然一

                                                 
9 林文程，「新政府的外交政策」，台海安全與新政府的挑戰研討會論文集（台北：台灣綜合研究

院戰略與國際研究所，民國 89年 4月）頁 16-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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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由「非政府組織」所構築而成的「國際公民社會」動力，將為台灣的外交

帶來契機，但是第二軌的活動並無法取代第一軌的官方外交，第二軌的活動

只提供一個工具或途徑，為我國參與政府間國際組織或活動鋪路。就此而

言，新政府的挑戰是如何將第二軌與第一軌接軌的問題，亦即如何藉著第二

軌突破我國參與第一軌活動的障礙之問題。10 

貳、策略途徑的選擇：安全合作議題與第二軌道外交 

    第二軌道（second-track）外交泛指以非政府組織（NGOs）為主題所進

行的各種多邊性政策議題對話、協商與合作的活動。11一般而言，官方外交

係由政府行政部門負責執行，但若干形式的國會、半官方、和非正式外交，

即所謂「第二軌道外交」，係由國會、卸任總統、其他卸任政府官員、以及

政府資助的研究機構、遊說人員、和非政府組織（NGOs）等所執行。12 第

二軌道外交對於冷戰時期的結束發揮了關鍵的催化作用，在後冷戰時期更躍

升為促進各國在全球性與區域性議題上建立互信與共識、以及推動多邊合作

                                                 
10 同前註。 
11 朱雲漢，前揭文，頁 1。 
12 Hans A. Binnendijk ed., Strategic Assessment 1996: Instruments of U.S. Power( Washington, DC: 

National Defense University Press, 1996),URL: http://www.ndu.edu/inss/sa96/sa96ch02.html# subhead9. 

第二軌道外交之所以可以發揮關鍵性的功能，主要在於：由於這些參與第二軌道外交的人員是非官

方代表，12所以他們在對話與協商過程中有較大的發揮餘地，他們既可以超越自己政府當前政策的

底線，也不必為現行官方立場背書，因此可以在比較大的範圍內探討潛在的利益交極點；第二軌道

的運作方式十分靈活、有彈性，不受傳統外交協商與談判形式的拘束，可以定制化也可以不定制化，

可以公開，也可以不公開，可以有工作進度也可以不預設進度期限；參與第二軌道外交的各國代表，

在社會地位、國際事務資歷、與專業學養均較整齊，跟拘謹的政府官員相比較，他們思想更具開放

性，而且有許多共同專業語言，非常有助於理性的溝通與說服；參與第二軌道外交的均是有影響力

的意見領袖，一方面能正確反應他們自己社會的主流意見，並拿捏各種方案的政策可行性；另一方

面他們在國內的發言地位，也可以讓他們有效扮演雙向溝通的角色，對外可以反應本國觀點與立

場，對內可以傳播新觀念，以及進行有效的政策方案推銷與說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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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則建立的重要輔助機制。「第二軌道」的真正外交意涵，亦可以說是「預

防性外交理論」的體現。 

    在全球性安全合作議題的第二軌道外交領域中，與我們生存與發展最息

息相關，也是台灣最足以扮演積極角色的方向有兩個：一個是國際安全與和

平議題，一個是人權與民主發展議題。在這兩個議題領域，我們充分具備參

與多邊對話的基本條件。在安全與和平議題方面，由於亞太地區是二十一世

紀最重要的經濟成長帶，但是亞太的經濟前景卻缺乏有效的區域安全合作體

制做為屏障，因此亞太地區的安全合作問題將日益受到世界各國的重視，成

為全球性安全合作議題中重要一環。而在東亞地區的潛在軍事衝突三個可能

引爆點中（朝鮮半島、台灣海峽、南中國海），我國直接捲入其中兩個爭端。

13同時，我們不但是東亞地區國家中擁有可觀軍事力量的國家，而且也有潛

力成為一個重要的武器輸出國，更是一個有實力發展核子武器的國家。在此

基礎上，台灣在全球性的安全合作與和平議題上，絕對可以享有一定的發言

空間。   

    至於建立區域性戰略安全合作關係的策略，綜合我國學者的主張，頗多

深具建設性的思考方向。14 

一、 亞太集體安全體系的建立 

冷戰結束，亞太地區多邊主義（multilateralism）建構安全體系的主流思

潮應運而生。15此一趨勢與李前總統登輝在任內原本極力倡議設立集體安全

                                                 
13 Hans A. Binnendijk ed., Strategic Assessment 1997:Flashpoint and Force Structure( Washington, 

DC: National Defense University Press, 1997),URL: http://www.ndu.edu/inss/sa97/sa97ch04.html# 

subhead9. 
14 林正義。「建立戰略安全合作關係的策略」，國際空間再突破之策略學術研討會論文。台北：

財團法人國家發展研究文教基金會，民國 85年 11月 23日。 
15 Michael W. Everett and Mary A. Sommerville eds., Multilateral Activities in South East Asia 

(Washington D.C.: National Defense University Press,1995);Jing-dong Yuan, Asia-Pacific Security: 

China’s Conditional Multilateralism and Great Power Entente (Carlisle Barracks, PA.: U.S. Army 

 11



保障基金、亞洲軍備縮減，甚至尋求經濟合作及共同資源開發的構想，若合

符節。16東協國家卻捷足先登，成為亞太安全體系（尤其是東南亞次區域體

系）的主導者，於 1994年成立了官方的「東協區域論壇」。此一論壇發展的

三階段，分別為：促進信心措施的建立；預防外交的發展；尋求解決衝突的

途徑，17並設立了「信心建立措施輔助小組」、「和平維持行動會議」、「搜難

救援協調及合作會議」。由於要求加入此一論壇的國家日眾，第三屆「東協

區域論壇」限定所有新成員必須是主權國家及可直接影響亞太地區和平及安

全者為限。18「東協區域論壇」雖然排除台灣，甚至連討論台海問題也予以

避開，但它作為一個對話論壇，多少對中共形成一股道德輿論的壓力。 

    東協國家的相關安全議題是由「東協區域論壇」主導。但「亞太經合會」

所屬能源合作、海洋資源保護、電訊、交通、漁業等工作小組涉及經濟安全

的層面，則值得台灣重視。台北可透過這些「亞太經合會」工作小組，來鼓

吹南海及東海海域的安全合作。然而台灣在參與亞太多邊安全機制的限制之

下，應以自創定期性安全論壇，設計有特色的安全議題，吸引其他國家學者

專家來台參加為著眼。此一構想，正在逐步落實。蓋國家政策研究中心於

1995 年 3月以「海峽兩岸關係及其對亞太地區政策意涵」、4 月以「冷戰後

亞太集體安全」為主題，在台北主辦國際性會議，就是一種嘗試和起步。其

後，國策研究院 1998年 12月與美國「CSIS太平洋論壇」（The Pacific Forum 

CSIC）、菲律賓的「戰略與發展研究所」（ Institute for Strategic and 

                                                                                                                                               
War College, Strategic Studies  Institute, 2000), p.1. 
16 李前總統對「重建美國未來對中共政策共識考察團」，提出集體安全保障基金、亞洲軍備縮減

構想，請參閱中央日報，民國 81年 11月 9日，二版；接受美國有線電視網 CNN專訪，提出共同

開發資源方式，消除潛在衝突，參閱中央日報，民國 82年 4月 2日，2版。 
17 參閱”Chairman’s Statement of the second Meeting of the ASEAN Regional Forum,” Bandar Seri 

Begawan, August 1, 1995. 
18 參閱”Chairman’s Statement of the third Meeting of the ASEAN Regional Forum,” Jakarta, July 23, 

19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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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velopment Studies, ISDS）和法國「國際關係研究所」（Institut Francais des 

Relations Internationales, IFRI）在馬尼拉共同舉辦舉行以「亞太金融危機的

安全意涵」（The Security Implications of the East Asian Financial Crisis）為主

題的「亞太安全論壇圓桌會議」（The Asia-Pacific Security Forum 1998 

Roundtable）；1999年 12月這四個研究機構復於台北共同舉辦以「亞太安全

的動力：世紀末的評估」（ The Dynamics of Asia-Pacific Security: a 

Fin-de-Siecle）為題的「1999亞太安全論壇研討會」，邀集眾多國際知名學者

與前政府官員與會，顯現此一構想的具體成效。 

二、 加強與ASEAN-ISIS及 CSCAP的合作 

「東協區域論壇」進展係採雙軌並行，除官方的論壇之外，第二軌道 

的活動由「東協戰略暨國際研究中心」( ASEAN Institutes of Strategic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及「亞太安全理事會」（CSCAP）來加以負責。ASEAN- 

ISIS成立於一九八八年,是向東協登記的非政府組織。19ASEAN-ISIS除出版 

<ASEAN-ISIS Monitor> 及 <ASEAN-ISIS Memorandum> 之外，每年召開

「東南亞論壇」 ( Southeast Asia Forum )，並自 1993年起每年六月召開「亞

太圓桌會議」(Asia Pacific Roundtable)。在政大國關中新的前後主任林碧炤、

邵玉銘努力促成之下，台北終於在 1996年 9月與 ASEAN-ISIS在新加坡首

度進行對話，會議主題為「培養台灣 -東協合作」  ( Fostering Closer 

ASEAN-Taiwan Cooperation ) 。雙方就亞太地區強全、中共角色、區域主義

及轉型中的台灣等四項議題，進行意見交換及建立初步接觸經驗。

ASEAN-ISIS各國負責人亦決定每兩年與台北進行一次對話，雙方基於地緣

                                                 
19 其會員包括：印尼「戰略暨國際研究中心」(Center for Strategic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 、馬來

西亞「戰略暨國際研究所」 ( Institute for Strategic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 )、菲律賓「戰略暨發展

研究所」 ( Institute for Strategic and Development Studies )、「新加坡國際事務研究所」 ( Singapore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泰國「安全暨國際研究所」 ( Institute of Security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 ) 及越南「國際關係研究所」 (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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戰略及有共同關係的台海、南海潛在衝突問題，的確需要瞭解對方想法與加

強研究資訊交流。 

CSCAP正式成立於 1993年，20 活動的中心在於四個小組，即「海洋安 

全合作」 (澳洲負責)、「北太平洋」 (日本、加拿大負責)、「合作性暨綜合

性安全」 (紐西蘭、馬來西亞負責)、「信心暨安全建立措施」 (美國、新加

坡負責)。21 CSCAP自成立以來，一直為中共與台灣的會籍問題所困。基於

會籍包容性原則及 CSCAP憲章表明「國家或地區」 ( countries or territories ) 

於成立「會員委員會」 ( member committee ) 之後得以加入成為會員，台灣

顯然有合法的資格入會。即使在中共壓力之下，澳洲戰略研究專家博爾 

( Desmond Ball ) 原先預測台灣可以「副會員」入會。22 然而，中共卻在未

成為 CSCAP會員之前，就成功迫使台灣無法以會員、副會員、觀察員或加

盟機構等身份加入。在美國支持之下，台灣學者首次以個人身份參加了一九

九六年四月在美國華盛頓特區舉行的「信心暨安全建立措施」工作小組第四

                                                 
20 其原始成員除 ASEAN-ISIS會員之外，尚包括「日本國際事務研究所」 ( Japan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南韓「漢城國際事務論壇」 ( Seoul Forum for International Affairs )、美國「戰

略暨國際研究中心/太平洋論壇」 ( Pacific Forum/CSIS )、加拿大「亞太聯合研究中心」 ( Joint Center 

for Asia Pacific Studies )、澳洲「戰略暨國防研究中心」 ( Strategic and Defense Studies Center )。紐

西蘭一九九四年六月、北韓及俄羅斯於一九九四年十二月先後加入成為會員。歐洲聯盟及印度「國

防研究暨分析研究所」 ( Institute for Defense Studies and Analysis ) 則為 CSCAP副會員。設於加德

滿都 ( Kathmandu ) 的「聯合國亞太區域和平暨裁軍中心」 ( United Nations Regional Center for 

Peace and Disarmament in Asia and the Pacific ) 於一九九五年六月以加盟機構 ( affiliate ) 身份入

會。 
21 有關各工作小組情形，請見 B. A. Hamzah, “CSCAP Working Group on Maritime Security 

Cooperation, “Paul Evans and Seizaburo Sato, “Future Frameworks for Stability on the Korean Peninsula: 

A CSCAP Working Group Report; “Jim Rolfe,”Report of the Working Group on Comprehensive and 

Cooperative Security;” Ralph A. Cossa, “Enhancing Confidence and Security Building Measures: 

Priorties and Prospects;”papers presented at the Tenth Asia Pacific Roundtable, Kuala Lumpur, June5-8, 

1996. 
22 Desmond Ball, “The Council for Security Cooperation in the Asia Pacific(CSCAP),” The Indonesian 

Quarterly, Vol.21, No.4(Forth Quarter 1993), P.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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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會議。台灣這種參與方式，於 1996 年底在坎培拉舉行的第六屆 CSCAP

執委會加以確定。 

   CSCAP第二軌道發展對我國意義包括：拓展我國參與國際社會的空間及

增進我國與他國有關政治安全人士交流的機會等。CSCAP 雖是非官方性

質，但由於其涉及與 ARF 相關的重要安全的議題，因此企望透過此一非正

式管道得以與亞太各國的出席人員有更進一步的溝通作用，在會中除了表達

我國對亞太區域各相關重要問題的看法外，也希望藉此對國際社會有所貢

獻。近三年來在主辦國的邀請下，我方以學術界及專業人士為主出席各組的

工作會議，在實質的專業問題上發揮了許多功能，在與各國代表交流上也頗

有成果。雖然，我國參與 CSCAP開始時也受到中國大陸的影響有一些限制，

例如官方與軍方人士不得參與，但是目前由於專業形象受到各會員國的好

評，不但在參與的人員上已有些突破，在原本視為禁忌的有關「台灣問題」

也會在討論會中出現。政治安全的的論壇進展本屬不易，第二軌道進度較慢

是可以理解的。對我國而言，第二軌道論壇的進行不需要求立即的成效，潛

在的收穫才是努力的目標。23 

三、 善用印尼南海會議參與管道 

 「處理南中國海潛在衝突」 ( Managing Potential Conflicts in the South  

China Sea ) 研討會（簡稱南海會議）24是我國唯一參加的亞太區域安全論

壇。南海會議是針對南海潛在衝突所舉行的亞太地區第一個信心建立措施嘗

試，對「東協區域論壇」及「亞太安全合作理事會」的成立有經驗累積作用，

也為強調對話的「合作性安全」起了示範的功能。25台灣除可藉參加南海會

                                                 
23 吳玲君，「CSCAP與第二軌道」，CSCAP會訊第四期（88年 6月），URL：http://iir.nccu.edu.tw/ cscap/ 

nletter4.htm。 
24 「南海會議」係由加拿大國際發展司 ( Canadian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Agency )贊助、印尼主

辦。 
25 參閱”Chairman’s Statement of the Third Meeting of the ASEAN Regional Forum,” Jakarta, July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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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與其他國家代表建立私人的情誼之外，亦可充分瞭解各相關國家的南海政

策立場，陳述我國的南海政策，阻止不利我方的南海權益提案。 

四、營造高峰或高層會議的基礎 

台灣領導人經由元首外交、高峰會議來推動戰略安全合作的管道，有結 

構性的限制。在現實的政治環境下，美、日、歐洲大國等同意與台灣總統進

行高峰會議的可能性幾乎不存在。李前總統雖無法參加「亞太經合會」的經

濟領袖會議，但他的代表如前經濟建設委員會主委蕭萬長、江丙坤，以及海

基會董事長辜振甫卻有機會在高峰會議的場合，傳達台灣的聲音。例如，1995

年 11 月，辜振甫藉「亞太經合會」場合與菲律賓、馬來西亞、新加坡、印

尼、汶萊等國元首，舉行雙邊會談。26 除了元首外交、高峰會之外，台灣的

外交部長、國防部長是否能與無邦交國的外長及國防部長，創造出見面、交

換意見、增加合作的管道，也是可努力的空間。  

五、 促使美、日保障台海安全 

自 1950年代以來，美國在每次台海危機中，都發揮關鍵性角色。美國 

雖有「台灣關係法」提供關切台海安全的法律基礎，但利用日本基地及美軍

在此基地的前進部署兵力，在台海發揮嚇阻力量，卻需美、日安保條約提供

另一道法律基礎。在 1996 年台海危機期間，日本政府多次向北京表達憂慮

及關切，而日本的態度勢必影響到美國的決策。27 在經過 1996 年 4 月 17

日，美國與日本安保共同宣言之後，台灣被納入美、日安保條約第六條遠東

條款的爭議變小，美、日也同意「有必要增進雙邊政策協調，包括研究有關

處理可能出現於日本週邊及對日本的和平與安定具重大影響情勢的雙邊合

                                                                                                                                               
1996; “Joint Communique of the Twenty-Ninth ASEAN Ministerial Meeting,” Jakarta, July 20-21, 1996. 
26 中國時報，民國 84年 11月 19日，版一。 
27 “Japan Again Calls on China to Practice Restraint,” Reuter, March 11,1996; “Hashimoto Urges 

Restraint by China, Taiwan,” AP, March 17, 19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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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問題」。28就台北而言，如何讓美、日政府及國會認知「台灣安全問題與亞

太政治、經濟、安全息息相關」，並針對台海危機採取共同緊急應變行動，

是一項十分迫切的課題。 

六、 加強與澳洲的戰略安全合作 

澳洲與中華民國有多向共同點與共同利益，兩國雖無正式外交關係但均

為西太平洋民主國家，且均與美國、日本保有密切關係，同時對亞太地區經

濟合作積極支持。澳洲與台灣對中共國力提昇、區域海洋安全、區域安全對

話等議題，也有共同的戰略利益。1996 年台海危機期間，澳洲政府對美國

派遣航母艦隊至台海附近，表示支持。我國「高等政策研究學會」曾於 1994

年與澳洲進行首度區域安全議題對話。顯見台澳之間有極大的戰略安全合作

空間。29    

七、 爭取亞太地區海事安全合作對話 

    在「東協區域論壇」的架構下，「海事安全合作」是屬於「綜合性安全」

(comprehensive security)概念的一部份。這是由於許多東亞國家將「海事安全」

(maritime security)視同海上資源與主權的保障，並不惜以武力相向；而透過

在海事方面的廣泛合作，將可有助於降低緊張的情勢，從而促進整個亞太地

區的和平與穩定。因此，東協乃於 1995 年 3 月草擬了一份「東協區域論壇

－概念文件」(the ASEAN Regional Forum-A Concept Paper)，其中將災害防

治(disaster prevention)列為亞太地區海事安全合作的短期目標；其他如簽訂

一多邊的避免海上軍事衝突協定(a multilateral agreement on the avoidance of 

naval incidents)、建立海平面／氣候監測系統(Sea Level / Climate Monitoring 

                                                 
28 “ Declaration Reaffirms Peace Strategies,” The Japan Times, April 18,1996, p.4.; “Japan and US 

‘May Act during Military Crisis in Far East,’” The Straits Times, September 15,1996, p.3. 
29 1994年「澳洲國防白皮書」指出，與台灣在安全、防衛議題有積極性接觸的機會遲早可能會出

現。參閱：Defending Australia: Defense White Paper 1994 (Canberra: Australian Government 

Publishing service, 1994), p.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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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ystem)、成立一東協救援部隊 (Establishment of an ASEAN Relief and 

Assistance Force)、加速批准有關海拋(Dumping)以及陸基污染(Land-based 

Sources of Marine Pollution)管制之國際公約、執行海上監測 (maritime 

surveillance)，以及聯合海洋科學研究(joint marine scientific research)等則為中

長期目標。而這份文件後來也成為「東協區域論壇」（及其第二軌的「亞太

安全合作理事會」）所有關於海事安全合作活動的依據與基礎。30 

    至於在「亞太安全合作理事會」方面，其工作重心則是在工作小組。工

作小組被設計來實行亞太安全合作理事會的主要機能，也就是有效地以分

析、研究、回饋與提供意見來支援東協區域論壇。由於理事會憲章第八條一

款明文規定，「執行委員會(the Steering Committee)得就特定區域或次級區域

之政治安全問題，建立工作小組(Working Groups)，以從事政策導向之研

究」，因此，於 1993年 12月在印尼龍目(Lombok)召開的執委會就通過了設

置包括「海洋安全合作工作小組」(Working Group on Maritime Security 

Co-operation)在內的四個工作小組的決議。 

    設置「海洋安全合作工作小組」的目的有六，即：1.培養亞太地區國家

海洋合作及對話；2.增加對區域海洋議題的瞭解，及合作、對話的範圍；3.

尋求建立一海洋體制，以制降區域衝突的危險性；4.針對特定區域海洋安全

問題，從事政策研究；5.促進特定有關海洋的信心暨安全建立措施；6.促使

各國遵守 1982年聯合國海洋法公約。而所謂「海事議題」(maritime issues)

者則確定包括： 

一、海事安全及防衛； 

二、海上監測(maritime surveillance)與情報共享(information sharing)； 

                                                 
30 孫光民，「ARF/CSCAP與亞太海事安全合作」，CSCAP會訊，第四期（88年 6月），URL：

http://iir.nccu.edu.tw/cscap/nletter4.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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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海上運輸及交通，包括海上安全(marine safety)以及海上交通線之安

全(security of sea lines of communication)； 

四、海上科學與技術研究； 

五、整合海上及海岸區域(coastal zone)的發展與管理； 

六、生物及非生物海洋資源(living and non-living marine resources)的開發

(exploitation)及永續發展(sustainable development)； 

七、海上緊急狀況之處置，包括搜救(search and rescue)、急難救助(disaster 

relief)以及船難(shipping accidents)等； 

八、海洋環境的保全(conservation)與保護(protection)，包括海域的永續

發展及海洋污染的預防。 

   此外，CSCAP 還在 1997 年 12 月公佈了一份「區域海事合作綱領」

(Guidelines for Regional Maritime Cooperation)，該綱領除前言及定義外，共

分十五部份，其中重要者包括： 

一、海上的法律與秩序──當事各國承認維持及執行海上法律秩序之重

要，並有必要在預防海盜(piracy)、毒品走私(drug smuggling)及其他海上犯罪

方面進行合作。（綱領第十六條） 

二、海軍合作──(一)當事各國認知包括增加人員互訪及主動促進海軍透

明化(naval transparency)等信心建立措施將有助於海軍合作；(二)當事各國可

考慮建立一雙邊或多邊之「海上避免衝突協定」(instruments on the avoidance 

of naval incidents)架構，以開放給有興趣之海軍參與。（綱領第十八、十九條） 

三、海洋環境的保護和保全──鼓勵當事各國以雙邊、次級區域及區域

為合作基礎，採取所有必要措施以預防、減輕、監測及控制所有來源的海域

污染；批准、實施及參與關於保護、保全及監測海洋環境的條約與文件；發

展及執行因應海洋污染事件的國家、次級區域及區域的監測及應變計畫

(contingency plans)。（綱領第廿二、廿三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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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海洋資源──鼓勵當事各國在雙邊、次級區域及區域的層級上進行

諮商，以針對跨界(straddle maritime zones)或高度迴游(highly migratory)海洋

生物資源的保育(conservation)、管理(management)及永續利用(sustainable 

utilization)，以及橫跨兩個或多個國家管轄區域的海洋非生物資源(marine 

non-living resources)的探勘(exploration)與開採(exploitation)等問題，形成並統

合有關的政策。（綱領第廿四、廿五條）一般認為，CSCAP的「區域海事合

作綱領」不但具體呈現出「東協區域論壇－概念文件」中關於海事安全合作

的基本精神，同時也強烈符合了 1982 年聯合國海洋法公約以及其他相關公

約及國家實踐，因此可以說，上述「綱領」為亞太地區未來的海事合作奠下

了良好的指標與基礎。 

    目前，亞太地區在 ARF/CSCAP體制外的海事安全合作已有了若干初步

的成果。比如說，由中共與美國於 1998 年元月所簽署的「建立加強海上軍

事安全磋商機制協定」(Agreement Between the Department of Defence of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Ministry of National Defence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Establishing a Consultative Mechanism to Strengthen Military Maritime 

Safety)，以及由澳洲、加拿大、日本、中共等十八個國家與地區於 1993 年

所發起並簽署的「亞太地區對港口國管制之備忘錄」(the Memorandum of 

Understanding on Port State Control in the Asia-Pacific Region，簡稱

Asia-Pacific MOU，或稱「東京備忘錄」)，與由俄羅斯、加拿大、美國、日

本於 1991年所建立的「北太平洋海洋科學組織」(North Pacific Marine Science 

Organization)等皆為亞太地區在海事方面合作的傑出範例。因此，未來亞太

地區在海事安全合作趨勢，大抵包括： 

（一）持續擴大既有的合作基礎。以「北太平洋海洋科學組織」為例，應擴

大區域內國家對該組織之參與，並增加相關科學資訊之流通，以利全區（海

洋）科學合作之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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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加強與 APEC/PECC 各有關之工作小組與任務小組──尤其是 APEC

之漁業工作小組(Fisheries Working Group, FWG)、海洋資源保護小組(Marine 

Resources Conservation, MRC)、以及 PECC之漁業發展暨合作任務小組(Task 

Force on Fisheries Development and Cooperation, FTF)──之橫向聯繫，以有效

利用有限資源，並增加合作效率。 

    在 ARF / CSCAP架構下的亞太海事安全合作發展迄今仍屬初步，在亞

太各國未能完全達成互信之前，固然許多問題仍待解決，但我國如何深入狀

況，掌握機先，利用第二軌道參與海事安全對話機制，顯然是重要課題。 

八、 能源安全合作機制的尋求 

    東亞地區由於經濟發展快速成長，正面臨日益嚴重的能源取得壓力，為

了確保長期的能源取得，各相關國家莫不把「能源安全」視為地緣政治的戰

略目標之一。由於亞太區域內的多國組織，如太平洋經濟合作理事會（PECC）

和亞太經濟合作會議（APEC），都設有專門處理能源問題的論壇，而亞太安

全合作理事會（CSCAP）也開始關切能源安全議題，所以，若能通過 PECC

和 APEC，銜接到 CSCAP，建構一個亞太能源安全合作機制，應有助於區

域的安全與穩定發展。台灣目前並非聯合國國際原子能總署（IAEA）成員

國，也未獲邀參加由日本、澳洲、印尼、越南、南韓、泰國、菲律賓、馬來

西亞和中國大陸所組成的「亞洲地區原子能協力國會議」（ICNCA），近年來

又被排拒在「朝鮮半島能源開發組織」（KEDO）之外，顯然我們想透過這

些國際組織參與亞太區域能源安全（特別是核能方面）的建構，短期內仍有

困難處。不過，台灣是 PECC和 APEC的完全會員，以這兩個組織作為亞太

經濟、安全合作機制與第二軌道外交的舞台，應是我們對維護亞太區域能源

安全作出貢獻的最適當場合。31 

                                                 
31 吳福成，「亞太經濟、安全合作新議題：能源合作」，CSCAP會訊，第四期（88年 6月），URL：

http://iir.nccu.edu.tw/cscap/nletter4.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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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論 

   台灣未來參與國際 NGOs 網絡的新外交戰略思維，係以實踐多元外交政

策主張，亦即當前我國在中共強力打壓之下，置身於國際間既存不對稱的外

交態勢當中，培養優勢、改進弱點、掌握機會與因應威脅，透過角色與議題

的結合，即藉軟性與硬性議題的設定，善用時機與資源，有效連結第二軌道

外交與非政府組織，透過各種可能途徑，達成外交目標。 

    在全球性安全合作議題的第二軌道外交領域中，台灣最足以扮演積極角

色的方向之一個是國際安全與和平議題。在這個議題領域，我們充分具備參

與多邊對話的基本條件。以安全與和平議題而言，由於亞太地區是二十一世

紀最重要的經濟成長帶，但是亞太的經濟前景卻缺乏有效的區域安全合作體

制做為屏障，因此亞太地區的安全合作問題將日益受到世界各國的重視，成

為全球性安全合作議題中重要一環。而在東亞地區的潛在軍事衝突三個可能

引爆點中（朝鮮半島、台灣海峽、南中國海），我國直接捲入其中兩個爭端。

同時，我們不但是東亞地區國家中擁有可觀軍事力量的國家，而且也有潛力

成為一個重要的武器輸出國，更是一個有實力發展核子武器的國家。在此基

礎上，台灣如何培養實力，在全球性的安全合作與和平議題的第二軌道外交

上，爭取發言與活動機會，是關係未來我國拓展生存與發展空間的重要基礎。   

至於在建立區域性戰略安全合作關係的策略，更應把握亞太地區多邊主

義大行其道的時機，致力於亞太集體安全體系的建立；加強與 ASEAN-ISIS

及 CSCAP的合作；善用印尼南海會議參與管道；營造高峰或高層會議的基

礎；促使美、日保障台海安全；加強與澳洲的戰略安全合作；爭取亞太地區

海事安全合作對話；能源安全合作機制的尋求等途徑，使我國在區域安全合

作中爭得一席之地。 

    未來，中共大國外交影響勢必益加深遠，對台灣言，多元外交的戰略途

徑，不僅益形迫切，尤具重要戰略意義。至於如何及早落實台灣參與國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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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GO 網絡，尤其與安全議題有關的多邊對話機制，裨益第二軌道外交的順

利開展，則其基本條件或策略則至少應包括： 

第一、政府部門必須有全盤性的規畫，進而尋求國內建立共識； 

第二、有效整合國內學術機構與民間智庫的人力資源與現有國際網絡

關係； 

第三、由相關部會編列長期性的專門預算加以支援； 

第四、自創定期性安全論壇，設計有特色的安全議題，吸引其他國家學

者專家來台參加； 

第五、充實國內的研究水平，在各個主要的全球性安全合作議題，以及

區域安全合作議題方面，培養高素質、具國際視野的軍文雙方之

政策研究人才，擔任參與第二軌道外交的尖兵，俾能在國內對輿

論以及對政府政策發揮一定的影響，又能在國際場合受到矚目與

敬重。 

總之，台灣雖然經常處於外交困境，但這並不表示台灣社會已被世界隔

絕或背棄。中華民國政府及台灣民間社會應善於掌握全球化對人類社會所帶

來的展望、衝擊、及矛盾；同時在全球化的趨勢中，善於界定及創造人類社

會對新「全球治理」的需求；靈活把握住「對話而非對抗」原則，在全球佈

置共贏的對話機會，參與人類公共事務的經營。為了躍升台灣在全球的影響

力，我們有必要學習在全球新治理體系中的參與方式。因此，無疑台灣積極

加入 NGOs，開拓發言與活動空間，乃達成新政府所揭櫫「多元外交」的重

要戰略選擇，而透過第二軌道外交，謀求參與全球性與區域性安全合作對話

機制，自然是值得戮力以求的重要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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